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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币圈”，从“欣喜若狂”
到“哀鸿遍野”可以是分分钟的
事。暴涨暴跌的价格、天花乱坠的
谎言、精心编织的骗局……这些充
斥“币圈”的乱象让不少持币人容
易落入犯罪分子布下的陷阱。

虚拟货币到底有何“魔力”，
怎么就成了“犯罪新宠”？

“当初以为可以一本万利，没
想到十几万元血本无归。”江苏无
锡市民曹女士告诉记者，2019年
她初次踏入“币圈”，尽管知道风
险不小，但看着不断飙升的价格，
听着身旁人的游说，她还是一口气
在贝壳国际平台上投资了好几种

“虚拟币”。
一开始，“币值”不断上升，

有的价格甚至涨了3倍，曹女士不
停追加投资。她觉得只要有人买
入，她在中间转手，总不至于亏
钱。结果半年多后，平台无法交易
提现，她这才惊觉上当。

与曹女士有着类似经历的人不
在少数。尽管有人对这种赚钱方法
心生不安，却仍想火中取栗，心存
侥幸地认为自己不会是“击鼓传
花”的最后一棒。很多犯罪分子正
是利用了这一点，拿虚拟货币、区
块链当幌子，进行非法集资、诈骗
等活动。

2020年年底，安徽省淮北市
相山区人民法院曾对一起以虚拟货
币为包装的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公
开宣判，79名被告人因犯诈骗罪
分别获刑。

这个犯罪团伙往往“盯上”有
经济实力的客户，通过直播间、微
信群交流，鼓吹虚拟货币产品的升
值空间。客户投入真金白银后，前
期虚拟货币会不断上涨，让人小有
盈利，诱导客户持续加大投资。当
投资达到一定数额后，该犯罪集团
会操控虚拟货币断崖式下跌，造成
客户亏损的表象，以此骗取被害人
财物。

可见，虚拟货币“魔力”的背
后，往往是高收益的驱使和对高风
险的视而不见。

“我每天听课，认真了解币
圈，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亏得只
剩两块五。”一名“90后”投资者
告诉记者，他热衷于新鲜事物、另
类投资，5月初看到某币暴涨就投
了几万元。没想到几天后因“币
圈”大佬几句评论该币大跌，这让
他开始怀疑虚拟货币价格背后有

“庄家”操控。
近年来，狗币、猫币、猪币、

鳗鱼币等虚拟货币层出不穷，这些
虚拟货币既不是“货币”，又和这
些动物没任何关系，貌似名字就图

个“亲切可爱”。
这些“空气币”没有实物依托、

不具备应用价值，其扩张模式与圈钱
套路高度一致：创始人注册一个空壳
公司推出“虚拟币”，前期大量宣传
提升热度，诱导人们海外充值购买，
巨量持有者操控价格飙升后抛售，价
格暴跌令不少投资者损失惨重……

在专家看来，虚拟货币名义叫
“货币”，其实根本不是货币。它既不
由哪个国家的货币当局发行，又不能
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充其量
就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应成为
投机炒作的标的。其中，不少“空气
币”发行技术模糊，发行上限不确
定，存在巨量持有者，极易被“庄
家”操纵价格。

我国监管部门早已注意到虚拟货
币交易炒作带来的风险，不仅多次
出台相关文件要求各金融机构和支
付机构不得开展与比特币相关的业
务，更是叫停各类代币发行融资、
开展专项整治。目前，我国虚拟货
币交易平台和首次代币发行交易平台
已基本肃清。

不过，很多平台把服务器放置在
境外，境内行骗、境外数钱，还有不
少交易平台从事跨境洗钱，逃避外汇
监管。

比特币总数量有限制，具有稀缺
性，因此受到一些人的追捧。但比特
币等虚拟货币匿名、难追查、无国界
等特征，也成了犯罪分子理想的洗钱
途径。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人民银行
曾公布过一起虚拟货币洗钱的典型案
例。被告人陈某枝在前夫陈某波因涉
嫌集资诈骗潜逃境外后，将赃款

“洗”成比特币，供陈某波在境外挥
霍，金额达90多万元。最后，陈某
枝因犯洗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并处罚金20万元。

“币圈”不是法外之地。随着相
关法律法规日益完善、国际协作打
击力度不断加大，利用比特币等虚
拟货币洗钱的“灰色空间”正在越
收越窄。

近期，虚拟货币价格暴涨暴
跌，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大幅反
弹。面对乱象横生的“币圈”，国务
院金融委日前向市场发出明确信
号，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相
关协会联合发文，提示防范虚拟货币
交易炒作风险。

专家提醒，投资者要树立正确投
资理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虚
拟货币诈骗、传销、洗钱等违法行
为。不要相信天花乱坠的承诺，不要
盲目跟风炒作，时刻警惕投机风险，
避免自身财产损失。

新华社记者吴雨

暴涨暴跌的价格、天花乱坠的谎言、精心编织的骗局……

虚拟货币咋就成了“犯罪新宠”？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城市
圣何塞26日发生枪击事件，已造
成至少8死1伤。枪手在案发现
场自杀身亡。这是美国今年一系
列大规模枪击案中的最新一起。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枪击暴
力案件激增，少数族裔是受害“重
灾区”。多重因素叠加令美国在枪
支暴力猖獗与拥枪人数上升的恶
性循环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在“熟悉的痛苦”中颤抖

3月16日，佐治亚州首府亚
特兰大发生连环枪击案，8人死
亡；3月22日，科罗拉多州博尔
德市一家超市发生枪击案，10人
死亡；4月15日，印第安纳州首
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联邦快递中
心发生枪击事件，8人死亡；5月9
日，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
斯市发生枪击案，7人死亡……

今年还未过半，枪击案给美
国人带来的伤痛已格外沉重。美
国东北大学等机构最新发布的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美国死亡4人
或以上（不含枪手）的恶性枪击事
件已发生至少15起。事实上，近

年来美国枪支暴力问题不断恶
化。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
据显示，美国死于非自杀性枪支
暴力的人数从2018年的14789
人增至2020年的19400人，增幅
逾三成。今年以来，因枪支暴力
造成的非自杀性死亡人数已达
7777人，其中包括123名12岁以
下儿童。仅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
末，美国就发生了至少6起枪击事
件，累计造成12人死亡、49人受伤。

在26日圣何塞枪击事件发
生后，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怒斥
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正视这个
问题？什么时候才能放下武器？
政治利益、陈词滥调、互相指责，
一次次的绝望和惊恐只会导致更
多的愤怒和沮丧，没完没了。”

有媒体评论说，美国每天都在
“熟悉的痛苦”中颤抖，一些人或许
躲过了新冠疫情，却要死于枪击。

停不下来的恶性循环

长久以来，枪支泛滥及由此
引发的暴力犯罪一直是美国社会
之殇。而新冠疫情危机与种族歧
视加剧等因素叠加，更使枪支暴
力愈演愈烈。

据《今日美国报》报道，在新
冠疫情导致大批美国人失业和青

少年“宅家”的背景下，美国2020年
发生的导致至少4人伤亡（不含枪
手）的严重枪击事件比上一年度增
长近50%。而少数族裔更容易成为
枪击事件受害者：3月发生的亚特兰
大连环枪击案，8名受害人中有6名
是亚裔女性。

5月25日是美国非洲裔男子乔
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跪颈”执
法死亡一周年的日子。美国犯罪学
家杰夫·阿舍指出，新冠疫情和弗洛
伊德事件引发的全美抗议示威浪潮
等因素令枪支暴力犯罪持续增加。

面对恶化的安全环境，更多美
国人只能选择武装自己。然而，拥
有枪支并不等于拥有安全。多诺霍
指出，允许公民携带枪支会导致更
高的杀人率，也会造成枪支盗窃案
件的大幅增加，从而令犯罪活动激
增。美国枪支暴力预防组织新城行
动联盟领导人波·默里说：“人们总是
一厢情愿地相信，一个好人持枪，就
能保护我们。但我掌握的第一手资
料告诉我，安全不是靠枪支实现的。”

枪击案增多——民众买枪——
暴力风险继续增加——更多人买
枪，美国社会正在这一无解的恶性
循环中越陷越深。而美国国内的激
烈党争意味着，任何控枪立法在国会
都注定寸步难行。新华社记者辛雯

枪击：美国在“熟悉的痛苦”中沉沦

报废钢瓶竟带有合格检验
环、超过报废期10多年的液化气
钢瓶仍在使用、无照经营、非法充
装……不法商家为牟取暴利，使
用未经检验和报废钢瓶充装液化
气，给社会造成了安全隐患。近
期，市场监管部门集中查处了一批

“黑气瓶”典型案件，对于充装报废
翻新气瓶、虚假套挂检验标志等
违法行为将持续加大打击力度。

报废钢瓶竟带有合格检验环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市场监
管局执法人员日前对某建设工地
例行检查，发现该工地食堂内使
用的6只液化气钢瓶编码模糊，
钢瓶护罩与瓶身焊接点脱焊不光
滑，其瓶身带有四川民生钢瓶检
测有限公司检验合格检验环。经
检测，这6只钢瓶瓶身编码系打磨
后再二次压印编码形成，瓶身喷
漆，判定为翻新的报废钢瓶。青
川县市场监管局立即立案调查。

经查，该工地食堂的6只钢
瓶购于青川县某液化气有限公司
竹园销售点。2020年11月，竹
园销售点经营者王某从绵阳市万
宝市场购买了6只旧液化气钢
瓶，购买时带有四川民生钢瓶检
测有限公司检验合格检验环，并
由钢瓶销售者充装好液化气，销
售给某建设工地食堂使用。

翻新的报废钢瓶，为何还带
有合格的检验环，问题出在哪
儿？经查，四川民生钢瓶检测有
限公司于2020年2月、3月、9月
分三批次为某经营店检验检测该
6只液化气钢瓶，出具检验合格
检验环，涉嫌出具虚假检验检测
结果。

市场监管部门对6只钢瓶进
行了报废处理。对于四川民生钢

瓶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特种设备虚
假检验检测结果的违法行为，青
川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其进行行
政处罚，合计罚款13万元，责令
其改正违法行为并报上级市场监
管部门对其检验资质进行处理。

报废多年的液化气罐仍在用

今年2月，辽宁省朝阳市市
场监管局执法人员依法对朝阳县
瓦房子庆盈液化气站现场检查
时，发现工人正在充装一只液化
石油气钢瓶，瓶身上的制造日期
显示为1992年6月，没有标记定
期检验标志，在《钢瓶充装前后检
查记录》中未记录。

盛装液化气的钢瓶属于特种
设备，设计使用年限为8年的液
化石油气钢瓶，经安全评定合格
后允许使用12年；未规定设计使
用年限的，使用年限达到15年时
应当予以报废并进行消除使用功
能处理。使用过程中，液化石油
气钢瓶需要经过定期检验，检验
合格方可继续使用。我国特种设
备安全法规定，“充装单位应当建
立充装前后的检查、记录制度，禁
止对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
移动式压力容器和气瓶进行充
装”。《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规
定，“严禁充装超期未检气瓶、改
装气瓶、翻新气瓶和报废气瓶”。

经查，该液化气站未按照规
定实施充装前后的检查、记录制
度，违法充装已报废的液化石油气
钢瓶。执法人员对其违法行为依法
作出行政处罚，合计罚款4万元。

非法充装造成安全隐患

今年4月，吉林省延吉市市
场监管局根据群众举报，通过摸
排，发现辖区某建筑工地内有一

处隐蔽的液化石油气非法充装点。
执法人员发现，该充装点未办理营
业执照，未取得气瓶充装许可。执
法人员现场查获翻新“黑气瓶”187
只、非法充装设备1台。执法人员
立即封锁现场，并将相关设备和液
化石油气瓶转移至安全地点进行查
封扣押。在依法处罚后，委托具备
相关资质的单位对翻新“黑气瓶”进
行集中销毁和处理。

安徽省宁国市市场监管局在液
化石油气瓶执法行动中发现，流动
商贩张某不仅未办理营业执照，而
且用未经检验和已报废钢瓶充装液
化石油气并销售。为误导消费者，
张某自行给气瓶阀门套上封套，冒
充合法企业充装的液化气，部分销
往农村地区的瓶装液化气无封套、
无厂名厂址。

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
书长黄强华介绍，超过规定的设计
使用年限或者未按时进行定期检
验，可能由于材质劣化等原因导致
气瓶耐腐蚀性、耐压程度降低，加之
瓶阀使用超过一个定期检验周期后
安全状况不明，继续使用气瓶，极有
可能会发生泄漏、爆炸等危险。因
此，未检验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条件
的液化石油气瓶可能存在未知缺
陷，造成极大的安全风险隐患。为
保证自身安全和合法权益，消费者
一定要购买在使用年限内和检验有
效期内的气瓶，并且要到正规机构
进行充装。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
开展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
动，严厉查办与群众生活紧密相关、
性质恶劣的违法案件，打击查处翻
新“黑气瓶”是其中一项重点内容，
对于充装报废翻新气瓶、虚假套挂
检验标志等违法行为将持续加大打
击力度。 新华社记者赵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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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10多年的液化气钢瓶仍在用
市场监管部门严打“黑气瓶”


